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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第 二 試 及 

1 1 0 年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律 師 考 試 第 二 試 

法 律 專 業 科 目 評 分 要 點 與 閱 卷 委 員 的 話 

科目：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一) 

第一題 

【總體說明】 

    本題之測驗重點分別為不當得利、侵權行為與買賣契約之相關問題，上列

考試範圍無論在學理上，或是實務上，均係重要之課題，目的在測驗應考人對

於民法債編之基本及重要問題之觀念是否清楚，藉以瞭解應考人是否具備未來

擔任司法官或律師之基本能力。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本子題涉及 A車音響瑕疵所衍生溢收之 30萬元價金及(給付型)不當得利之

爭點。A車之買賣契約係甲與丁所訂立，雖然 A車交付後，買受人甲發現該車之

高級音響有瑕疵，市值減少 30萬元，但並不影響甲與丁當初訂約之效力。然而，

A車之音響有瑕疵，依民法第 354條以下規定，出賣人丁須負買賣契約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而此為無過失責任，買受人甲依民法第 359條規定，得請求減少價金

或解除契約。題目指出，甲發現該車之高級音響有瑕疵，市值減少 30萬元，且

題目指出「(一)甲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丁返還因 A 車音響瑕疵而溢收之 30

萬元價金利益，有無理由？」，因而買受人係針對價值減少 30萬元主張其權利，

故考題重點在於民法第 359 條減少價金之概念。民法第 359 條之減少價金，在

性質上為形成權。雖然，出賣人丁基於買賣契約受領價金，其價金之受領係本為

有法律上原因，然買受人若行使民法第 359條之減價權後，該溢收之 30萬元價

金即成為無法律上原因，此乃給付型不當得利之嗣後原因消滅(依通說見解，不

當得利之類型，分為給付型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故甲若於行使民法第 359條

減價權後，再依民法第 179 條主張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因 A 車音響瑕疵而溢收

之 30萬元利益，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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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子題 

    本子題提問「戊以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為由，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規定，請求甲賠償其所受商業利益之損失 200萬元，有無理由？」依題意，本題

在測驗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規定之概念。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責任，需釐清概念之要點，包括何謂保護他人法律、何人

及何種客體係該(保護他人)法律所保護之範圍等，應考人應針對上述基本概念

加以闡述。再者，本子題指出「戊以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為由，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所受商業利益之損失 200萬元」，由於交通法規係民

法第 184條第 2項所稱之「保護他人法律」，答題時須明確指出其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之保護他人法律」，且所保護人之範圍限於「道路交通參與者」。本子題

戊(公司)雖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請求，但因並非「道路交通參與者」，不

在該交通法規「人的保護範圍」內，故戊之主張並無理由。 

 

第(三)子題 

   本子題在測驗借貸契約當事人、第三人清償、權利瑕疵等觀念。題示情形，

甲雖央請乙向丙借款作為購車之用，但乙係以自己名義與丙訂立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之消費借貸契約，故該契約乃存在於乙與丙之間，乙乃為該契約負清償

責任之債務人。民法第 311條第 1項規定：「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

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不得由第三人清償者，不在此限。」，此乃第三人清

償債務之規定，為民法原則上所允許。題目指出「甲因資金充裕，於同年 9月 28

日提前向丙清償上開借款」，故甲清償上開消費借貸契約債務，係第三人清償而

為有效。因而，丙對乙之債權，已於「107 年 9 月 28 日」因甲之清償而消滅。

當丙於 107年 10月 1日將上開 500萬元債權出售予辛時，係出賣已不存在之債

權，本應依民法第 246條規定而為無效。然依民法第 350、353條規定，出賣人

應對其出賣之權利確係存在負擔保責任，如權利不存在時，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

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 350條為同法第 246條之特別規定，因而出

賣不存在債權(給付義務自始客觀不能)之買賣契約仍為有效，只是出賣人應負

債務不履行責任。故丙將上開 500萬元借款債權出售予辛，該買賣契約為有效。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每一子題都有非常明確與具體的提問，該提問指向各子題應探討的爭



3 
 

點，多數應考人都能根據每一子題題意進行分析，以精確找出爭點，並為妥適評

價和作答。惟有少數應考人未能詳閱題目意旨，無法針對每一子題提問予以作答。

又少數應考人在作答時，常因未清楚閱讀子題提問，以致偏離提問而回答，甚或

因誤解案例事實，以致涵攝錯誤。 

 

第(一)子題 

    在子題(一)中，幾乎所有應考人都能針對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之「無

法律上原因」加以討論。惟仍有部分應考人僅以買賣契約有效成立，即認為有

法律上原因，另也有部分應考人以該物瑕疵得否解除契約，作為有或無法律上

原因的討論重點。以此兩方向作答的應考人，尚未能掌握或判斷出本子題測驗

重點在於甲的減價表示，係屬行使民法第 359條減價權。而減價權為形成權，

一經買受人向出賣人為減少價金意思表示，買賣價金即因而縮減。在價金減少

的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而該縮減價額的部分，因經減價意思表

示，其原有法律上原因，則發生給付原因嗣後不存在的情形。故買受人就已支

付價金，在價金縮減範圍內，自得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出賣人返還之。 

 

第(二)子題 

    在子題(二)中，大部分應考人都能切中子題的明確提問，而直接就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係屬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稱之「保護他人法律」，以及針對所保護之

對象與法益加以討論。惟有部分應考人未能掌握該規則所保護者，係以交通參與

者之生命、身體、健康或其財產法益為範圍，故在思考戊所受商業利益之損失上，

發生以下推論謬誤：一是逕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保護法益乃權利與利益為

由，及於純粹經濟上損失，而肯定該條項規定得為請求權依據；另一是以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僅在保護交通參與者之生命、身體、健康為由，而否定民法第 184條

第 2 項規定得作為請求權依據。另外也有為數不少應考人，直接以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所稱之「保護他人法律」為由，否定該條項

規定之適用。 

    值得一提的是，有少部分應考人在子題(二)中，除能全面掌握民法第 184條

第 2項所稱之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與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連結關係外，另

外也能仔細對過失要件與因果關係要件之要求，針對案例事實進行涵攝與分析，

觀念清晰，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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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子題 

    在子題(三)中，大部分應考人都能依題意分析與指明借貸契約當事人，並思

考民法第 311 條第 1 項有關第三人清償規定之適用，且亦能進一步掌握買賣已

清償之債的爭點問題。特別是充分評價民法第 246條「以不能給付為契約標的，

其契約無效」規定與民法第 350 條有關債權存在擔保及第 353 條權利瑕疵擔保

效力等規定間之關係，以解答買賣不存在債權之契約效力。但有少數應考人未詳

閱題目，以致錯誤判斷借貸契約之當事人，也有少數應考人未能瞭解民法第 246

條、第 350 條和第 353 條間之整體關係，而僅依據同法第 246 條規定作答。另

外，有為數不少的應考人一看到案例事實，就誤判子題(三)爭點在於債權雙重讓

與效力的探討，且於作答時未能針對案例事實進行涵攝和分析，就直接引用最高

法院民庭會議之相關決議予以解答，頗為可惜。 

 

第二題 

【總體說明】 

    本題共分三個子題，第(一)子題測驗應考人婚姻關係與收養關係成立之要

件，檢視其是否成立配偶繼承人與血親繼承人之身分。第(二)子題測驗應考人

有關代筆遺囑之要件中，有關見證人之資格是否影響遺囑之效力。第(三)子題

測驗應考人有關死因贈與契約之性質，以及其與遺贈之關係，並計算特留分與

遺產應如何分配。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甲之法定繼承人為其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屬，故在配偶繼承人中主要應確

立甲丁之婚姻是否有效，而必須說明甲丁間是否有違反近親結婚之規定（第 983

條第 1 項第 3 款）；在血親繼承人中，則在於確立 A、B 是否為甲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故特別須說明者為甲與 B 男之收養是否有違反近親收養禁止之規定，而

影響收養關係之成立（第 1073條之 1）。 

 

第(二)子題 

    甲所為代筆遺囑之效力，將因戊、己是否為第 1198條所規定不具遺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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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格之人而有所影響。故應考人必須先說明戊為受遺贈人 B 之本生母親，則

戊是否為該款所規定之直系血親而不得為見證人？此宜回歸遺囑設有見證人之

目的，即為避免違反遺囑人本意，而加以分析論述，故應就戊有無間接利害關係

說明之。由於養子女與本生父母於出養期間，其權利義務停止，使得本生父母就

受遺贈人純獲法律上利益之遺囑作成，應已無利害關係（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

上字第 95 號判決）。至於己僅為死因贈與契約之受贈人，其未在該條所明定之

適用範圍內。 

 

第(三)子題 

   由於遺囑發生效力，遺囑人在不違反特留分的情形下，可自由以遺囑分配財

產，故應先計算法定繼承人之特留分是否因此受到侵害，經由法定繼承人之應繼

分算出其特留分數額（第 1223、1224條）。其次，論述死因贈與契約之性質，就

受贈人對於贈與人之直系血親有故意侵害之行為，可否撤銷該贈與契約（第 416

條），或得類推適用受遺贈權喪失之規定（第 1188條）加以說明。最後就死因贈

與是否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附具理由說明後，再分別計算出各人所得分配之遺

產數額。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涉及繼承人資格亦即身分關係之認定、遺囑見證人資格以及遺囑違反

特留分之問題。 

 

第(一)子題 

    甲是否有配偶繼承人，須視甲、丁婚姻是否有效；甲是否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繼承人，則應檢討甲與丁收養 B是否有效，至於甲之婚生子女 A則較無問題。多

數應考人皆能掌握爭點之所在，亦能正確適用法條。但少數應考人對收養 B 之

效力解答錯誤，亦即，引用民法第 1073條之 1第 3款「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

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當者」，認為 B 與丁輩分不相當，丁收養 B

無效，接著檢討甲是否能單獨收養 B。實則丁收養 B乃輩分相當，應考人對「相

當」之解釋有誤。 

 



6 
 

第(二)子題 

    代筆遺囑是否有效，爭點是代筆遺囑見證人戊、己、庚是否符合資格的問題。

首先，庚是甲之友人，依題意與甲與其親屬間並無親屬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故

得擔任遺囑見證人。其次，己是甲所為之死因贈與之受贈人，多數應考人皆有留

意到此點，並檢討己得否為遺囑之見證人的問題。較容易被應考人忽略的是戊之

見證人資格，因戊係 B 之本生母親，而甲之代筆遺囑指定 2700 萬元之房屋由 B

繼承，故應聯想到戊是否能公正擔任見證人以確保遺囑係出於甲之真意，恐有疑

問，而應加以論述、檢討。另外，有少數應考人未掌握到見證人之爭點，而是逐

一檢討民法第 1194條代筆遺囑之各項要件，實無必要。另有少數應考人著重於

「代筆遺囑之內容是否違反特留分」之點，然而，即使遺囑內容違反特留分，遺

囑本身並非無效，至多是遺囑所為的財產處分是否得受扣減（或無效）的問題。

題目是詢問遺囑是否有效，並非遺贈或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是否有效，與特留

分無涉；倘若應考人朝此方向解答，恐無法獲得高分。 

 

第(三)子題 

    關於遺產分配的問題較為複雜。首先，依照題意，甲作成了兩個死因處分，

第一是對己的 300萬元之死因贈與契約，第二是遺囑指定將價值 2700萬元之房

屋由 B（繼承人）繼承。由於題目指出「己因故意傷害 A，致受刑之宣告」，故應

考人應先討論，己是否仍有受死因贈與之權利（包含贈與契約是否可能被撤銷、

或類推民法第 1188條準用第 1145條喪失受遺贈權之規定）。確定了己仍有受死

因贈與之權利後，才能往下討論是否侵害特留分的問題。甲死亡時，遺產僅有

2700 萬元之房屋及現金 300 萬元，可見若依甲之意思履行上述兩個死因處分，

其繼承人丁、A勢必不可能獲得任何遺產，因此應考人應可很快看出本題涉及死

因處分違反特留分時，是否應受扣減的問題。在計算特留分算定用的基礎財產

（民法第 1224條）時，依照民法第 1173條第 1項，應將「遺產繼承開始時被繼

承人所有之財產」亦即 2700萬元之房屋及現金 300萬元，加上對 A的生前特種

贈與 300萬元。其次，依照民法第 1224條，「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

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故應除去債務額。題目並未提及甲生

前有負債，惟對己之死因贈與，究竟是否該當於民法第 1224條之「債務」，則需

要檢討。若認為死因贈與性質與「贈與」類似的話，雖死因贈與於贈與人死亡後

才生效，其本質與生前債務無異，即該當於第 1224 條之「債務」而應予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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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如此，死因贈與自然就不是特留分扣減之標的，因為只有與遺贈類似的處分

才是扣減之標的，生前贈與不屬之。相對地，若認為死因贈與性質與「遺贈」類

似的話，在計算第 1224條的特留分基礎財產時，死因贈與即不屬於該條的「債

務」，無庸被除去；也因如此，死因贈與就與遺贈類似，都是特留分扣減之標的。

此一問題，甚少有應考人留意並仔細疏理。多數應考人在計算第 1224條的基礎

財產時，並未將死因贈與當作「債務」而除去，得出了基礎財產為 3300萬元之

結論（2700 房屋+300 現金+300 生前特種贈與）。基此，應考人也多能正確算出

丁、A、B 每人的特留分為 550 萬元（3300x1/3x1/2=550，民法第 1223 條第 1、

3款），以及丁特留分受侵害 550萬元、A受侵害 250萬元（550-300生前特種贈

與=250）、B 未受侵害的結論。然而，在後續丁與 A 行使扣減權時，多數應考人

忘了對己之死因贈與進行扣減，只記得對 B的繼承受益進行扣減。如前述，應考

人若在計算特留分基礎財產時，未除去死因贈與金額的話，意味著應考人認為死

因贈與性質類似於遺贈；但後續行使扣減、計算扣減金額時，卻忘了對死因贈與

扣減，這樣答題邏輯就欠缺了一貫性，甚為可惜。綜上，本子題在答題順序上，

應先檢討甲對己的死因贈與之效力（是否因己故意傷害 A而受影響），其次才進

入特留分的計算，此際應考人應討論死因贈與的性質類似於「贈與」或「遺贈」，

不論採何說，只要理論一貫，均能獲得高分。 

 


